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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在狹義上理解，就是政府體制(governmental 

structure)，相當於通常所說的“政體”。廣義上的政

制 ， 是 以 政 府 體 制 為 核 心 的 政 治 體 制 (political 

structure)。政黨體制，就是各政黨之間、政黨與政權

之間的關係結構。1 關於政黨體制的分類，最有代表

性的觀點是 G‧薩托利根據政黨的數目把政黨體制分

為 7 個不同的類別，分別是：一黨制、霸權黨制、主

導黨制、兩黨制、有限多黨制、極端多黨制、粉碎型

體制。2 筆者在此把政黨體制分為兩大類型，即“單

一政黨體制”和“複合政黨體制”。其中“單一政黨

體制”包括薩托利所說的一黨制、主導黨制和霸權黨

制等；“複合政黨體制”包括兩黨制和多黨制。政黨

體制與政制有密切關係，一國(地區)的政制決定了應

選擇的政黨體制，政黨體制應與政制相適應，是公認

的一般原理。香港政制是由《香港基本法》確定的，

在實行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香港，雖然政黨產生的

歷史不長，但政黨發展迅速，並形成與香港政制相適

應的政黨體制。 

 

 

一一一一、、、、香港的分權政制需要香港的分權政制需要香港的分權政制需要香港的分權政制需要““““複合政黨體制複合政黨體制複合政黨體制複合政黨體制”””” 

 

關於香港政制的特徵一直有兩種爭論不休的意

見：一種意見認為香港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制，否認

三權分立制；另一種意見認為香港政治體制是三權分

立制，否認行政主導制。筆者認為，香港政制首先屬

於三權分立體制。分權是現代國家政制設計的基本理

念，法國在其《人權宣言》中明確提出，“權力沒有

分立和人權沒有保障就沒有憲法。”現代意義上的三

權分立有兩個要求，其一是分權，其二是制衡。分權

是前提，制衡是目的(這是分權的直接目的，間接目的

是保護自由)。人們通常把依照三權分立原則所構建的

政體稱為三權分立體制，以區別於以民主集中制為原

則建立起來的議行合一體制。“三權分立的體制並不

意味着三權一定要完全獨立，體制內的行政、立法、

和司法三部分，只要能獨立行使一定的權力，三者之

間的一些互動機制，如否決權和推翻否決權，並不影

響三權分立這一基本性質。”3 在司法獨立(中立)的情

況下，三權之間的制衡主要體現為行政權與立法權的

制衡。香港雖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它不是一個國

家，也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國主權國管轄下

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的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皆由中央

任命。因此在嚴格意義上，香港不能與世界上國家或

獨立政治實體的政體模式相提並論。但撇開此因素，

我們仍然可研究香港的政體模式，通過分析其行政、

立法、司法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前兩者之間的關係)，

來探究其政體特徵。之所以說香港政體屬於三權分立

體制，是因為這種政體符合分權、制衡兩項要求。香

港的管治權來源於中央政府的授予，根據《香港基本

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的有關規定，香港的管治權

分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方面，此三權分別由行政

長官為首的政府、立法會和法院行使。在司法獨立(中

立)的情況下，行政與立法之間相互制衡。一方面，行

政能夠制約立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48 條第 3

項的規定，行政長官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佈法

律。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必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公佈，

方能生效；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49 條的規定，行政

長官對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有相對否決權；根據《香

港基本法》第 50 條的規定，在兩種情況下行政長官可

以解散立法會。另一方面，立法也能夠制約行政。根

據《香港基本法》第 64 條的規定，特別行政區政府向

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

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

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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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條第 9 項的規定，立法會可以彈劾行政長官。其實

在制定《香港基本法》的過程中，“委員們同意應原

則上採用‘三權分立’的模式，使行政機關和立法機

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4 由此可見，香港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專題小組關於香港政體的設計

模式就考慮到三權分立，《香港基本法》第四章“政治

體制”的內容也體現了三權分立的特點。但“三權分

立”一詞最後沒有在基本法草案說明中出現，以及中

國大陸有的知名憲法學學者否認香港政體屬於三權分

立體制，這可能與領導人的意見有關。鄧小平曾在

1987 年 4 月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指出：

“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

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

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

恐怕不適宜。”5 他在 1988 年 6 月會見“九十年代的

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記者時又指出：西方

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以防止專權的制度不是合適的

選擇，故此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6 

政黨體制與政制具有密切的關係。一國(或地區)

的政制決定了應選擇的政黨體制，政黨體制應與之相

適應，是公認的一般原理。對此原理應從有密切相聯

的兩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政黨體制的形成受到政制

的左右，這主要是通過選舉制度實現的。根據“杜瓦

傑定律”(Duverger’s Law)，相對多數決選舉制容易產

生兩黨制，因為小黨與其為“玉碎”，不如為“瓦

全”，依附於更接近於自己訴求的大黨。而大黨的壓

力也很大，為了增強與對手競爭的實力，傾向於吸收

盡可能多的小黨；而比例代表制則傾向於產生相互獨

立的多黨，易形成多黨制。因為比例代表制為小黨進

入議會提供可能，鼓勵了多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

政黨體制必須與政制相適應，政府才能穩定運行。如

法國第四共和國時期的議會制結合多黨制，使政府因

為政黨的離離合合而不斷更換，局面極其不穩定。7 與

集權政制相適應的政黨體制是“單一政黨體制”，這

時政黨體制與政制密不可分，甚至政黨體制就是集權

政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集權政制下，執政黨的地位

得到憲法、法律的確認。沒有其他政黨存在，或雖有

其他政黨存在，但其他政黨不可以“染指”執政地

位。執政黨組織與國家政權機關往往成為一體，黨政

不分，執政黨甚至可以直接發號施令，執政黨控制立

法、行政、司法等所有國家機關，甚至還控制着整個

社會。與分權政制相應的政黨體制是“複合政黨體

制”，19 世紀末以來，實行分權政制的西方各國都出

現了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在“複合政黨

體制”下，政黨通過聯合執政或在野反對來加強對執

政黨的監督，防止因權力的集中而造成的暴政。在現

代西方各國議會中反對黨都享有廣泛的批評監督權。

在議會制下，反對黨可以發起對執政黨執政活動的調

查委員會，甚至可以在議會中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

並最終達到代替執政黨的目的。在總統制下，最大的

在野黨往往控制國會中的下院，形成“分立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 )8，從而有力地遏制了行政權擴張

對分權制衡體制所造成的威脅。分權是香港政制的基

本特點，與香港分權政制相適應的政黨體制不能是

“單一政黨體制”，而應是“複合政黨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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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權分立相比，香港政制的行政主導特徵更為

顯著。“三權分立、行政主導是從不同角度對香港特

區政體特徵的描述，兩者不是同一層面的事物，也不

是割裂的關係，比較而言，三權分立更為基本，是行

政主導的基礎。如果全面概括香港特區政體的特徵，

應是三權分立基礎上的行政主導制。”9 如果把香港

政制的這兩個特徵分開描述，三權分立就是香港政制

的最基本特徵，而行政主導就是香港的最顯著特徵。 

香港政制的最顯著特徵是行政主導，這主要體現

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行政長官權高位重。行政長

官具有雙重身份，他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對

外代表特別行政區；又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領

導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廣

泛的權力：行政長官決定政府政策和發佈行政命令；

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簽署法案、

公佈法律；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執行中

央政府的命令；在特定情況下解散立法會；以及代表

特別行政區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等。其二，行政

在立法中處於主動地位。政府擬訂並提出法案、議案，

由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政府擁有的立法創議權是

行政主導的一大體現；政府提出的法案、議案應當優

先列入立法會議程，體現了行政優先；立法會議員不

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及政府運作的法案、

議案，這方面的法案、議案只能由政府提出；立法會

通過的法案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公佈，方能生效，行

政長官有權拒絕簽署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香港

基本法》附件二還為立法會規定了一個獨特的投票機

制10，這種“一院兩組”的制度安排不僅有利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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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的通過，而且很容易阻止反政府法案的通過。其

三，《香港基本法》對立法會及其議員權力的行使作

出嚴格規定，降低了立法會對政府的制約力度。這些

受限的權力有：提出動議權11、提案權12、質詢權13和

彈劾權14。對香港行政主導制需要正確理解，行政主

導不是“行政主宰”，更不是“行政專制”。 

香港還沒有執政黨，香港的政黨體制的類型不能

嚴格按照西方政黨體制的判斷標準，只能依據政黨在

立法會獲得議席的情況來大體判斷。《香港基本法》沒

有提到香港的政黨15，對香港未來政黨的產生、政黨

體制的運作都無從涉及。就香港政黨與政制的產生的

時間而言，香港是先有了法律確定的政制，後來才有

了政黨。這有利於政府根據政制運作的需要來規劃香

港的選舉制度，間接促進與政制運作相適應的政黨體

制的形成。《香港基本法》所設計的香港政制保留了行

政主導的傳統，確立了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

制，這要求立法會不能處於強勢，立法會也不能為個

別政黨所控制，議席必須分散化。這決定了香港的政

黨體制不是複合政黨體制中的兩黨制，而是多黨制。

經過 20 多年的探索，與香港政制相適應的政黨體制已

初步形成，香港的政黨體制，不僅是多黨制，而且是

接近於 G‧薩托利所說的“極端多黨制”。香港政黨 

體制分化度( ∑−=
21
i

sF
)，s 表示第 s 個政黨在議會中 

議席比例)很高，根據香港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結果來

計算，政黨體制分化度 F 約為 0.9。根據賴因‧塔格 

佩拉公式( ∑
=

2

is

1
N

)16，目前香港政黨體制中的有效政 

黨數量約為 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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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確立了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

主導制，這要求立法會不能處於強勢，立法會中不能

出現超大型政黨。有學者認為為了壓抑政治化和政黨

發展，地區直選在名單比例代表制和多數選舉制之

間，應選擇後者。因為前者有突出和強化政治組織、

突出和強化意識形態分歧的效果，而後者有方法簡

單、便於計算、較能突出候選人素質的優點。17 有多

種因素影響一國家(或地區)的政黨體制，但除了種

族、文化、宗教、地域等這些難以改變的“先天性”

因素外，選舉制度應是影響政黨政治發展最重要、也

是最容易操控的“後天性”因素。18 香港的分區直選

採用的是比例代表制，較好地適應了香港政制的特

徵，概括比較代表制的長處，應有以下幾點：第一，

比例代表制為小黨進入議會提供可能，鼓勵了多黨的

存在，有實力的小黨在立法會中也有一席之地，甚至

獨立候選人在此種選舉制度下都有理想的生存空間，

這樣就有效避免立法會被個別大黨所掌控。比例代表

制為能夠有效防止立法會被大政黨掌控，減少了立法

會對行政主導制運作的威脅。如果實行多數選舉制，

以上情況正好相反。即立法會為大黨所控制，行政長

官如果不是該黨成員，就很難與立法會溝通，施政會

遇到重重阻礙，更不說甚麼行政主導。第二，在比例

代表制下，小黨獲得一定選票就有機會進入立法會，

有利於香港社會各界均衡參與政治，各主要階級(階層)

在立法會中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從而有效克服多數

制下敗者沒有任何權力易造成社會分裂的弊端。第

三，在比例代表制下，大黨為獲得更多選票，拆分名

單參選，比例代表制演化為多議席單票制。而在多議

席單票制下，候選人的品行、個人接觸和社區關係等

因素起着決定性作用。選民往往不是在“選黨”，而

是在“選人”。這樣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就無疑弱化了

政黨在選舉中的作用，降低了政黨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力。在行政長官沒有政黨背景19情況下，政黨對香港

社會影響力的降低，必定削弱香港政黨對行政長官的

壓力，從而有利於行政主導制的運作。 

在香港，不僅確定的選舉制度對大黨不利，而且

確定的計票方法對大黨也不利。在比例代表制的計票

方法20上，與“基本漢狄法”比較，香港採用的“最

大餘額法”(the largest remainder method)下的“黑爾

基數”(Hare quota)對大黨不利，以 1998 年立法會港

島議員選舉採用不同計票方法導致的議席分配不同就

是例證，具體內容見下表。在比例代表制下，“最大

餘額法”具體包括四種計票方法：○1 “黑爾基數”，

以選區內的有效選票(V)除以應選名額(M)後，得出一

個選舉商數(Q)，其公式為 Q=V/M；○2 “哈根巴哈基

數”(Hagenbach-Bischoff quota)：選區應選名額先加

一，再除有效票總數，然後計算出選舉商數，公式為

Q=V/(M+1)；○3 “族普基數”(Droop quota)：將“哈

根巴哈基數”再加一，公式為 Q=[V/(M+1)]+1；○4 “因

皮里亞立基數”(Imperiali quota)，是以選區應選名額

加 2 ，即 (M+2)為除數 ，除有效票 總數，公 式為

Q=V/(M+2)。與其他 3 種方法相比，在“黑爾基數法”

中因除數最小，故所得到的基數就越大，這對大黨顯

然不利，對小黨相對有利(當然對實力過小的黨也不

利)。這種計票方法，既能防止議會不被大黨操縱，也

能避免政黨泛濫成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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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1998 年立法會港島議員選舉在採用不同計票方法情況下年立法會港島議員選舉在採用不同計票方法情況下年立法會港島議員選舉在採用不同計票方法情況下年立法會港島議員選舉在採用不同計票方法情況下 4 個議席分配情況個議席分配情況個議席分配情況個議席分配情況 

(a)“最大餘額法”──當選基數 25% 

政黨名單 得票百分比 
符合基數所得議

席 

扣除基數後票數

餘額 

透過餘額獲得議

席 
總議席 

民主黨 46.61 1 21.61 1 2 

民建聯 29.22 1 4.22 0 1 

陸恭蕙 12.72 0 12.72 1 1 

莊陳有 4.22 0 4.22 0 0 

(b)“基本漢狄法”──各候選人得票順序以 1/1、1/2、1/3 計算 

政黨名單 得票百分比 
第一候選人得票

百分比 

第二候選人得票

百分比 

第三候選人得票

百分比 
總議席 

民主黨 46.61 46.61 23.30 15.54 3 

民建聯 29.22 29.22 14.61 - 1 

陸恭蕙 12.72 12.72 - - 0 

莊陳有 4.22 4.22 - - 0 

註：粗體表示當選 

資料來源：馬獄、蔡子強：《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33 頁。 

 

選區的劃分對政黨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一般來

說小選區制對大黨特別有利。因為大黨資源比較多，

可以提出更多的候選人分佈於各個選區，當選的比例

就大。而小黨沒有那麼多資源，僅能參與個別選區選

舉，當選的比例就小得多。故此，在小選區制下，議

會容易被少數大黨所控制。在大選區制下，小黨的處

境相對好一些，小黨可以集中選舉資源分得一杯羹。

當然，縱使是在比例代表制下，過於小的政黨也沒有

機會獲得議席。此外，大選區制“有助於打破兩個陣

營對立的趨勢，令政治團體即使滋生的話，也會變得

紛紜和具有多元性。對政黨的強化和發展就會產生一

種拖後腿的作用”。21 香港目前的立法會分區直選採

用的就是大選區制，全港共分為香港島、九龍西、九

龍東、新街西和新界東等五大選區。這種大選區制與

比例代表制的結合，使大黨的“席位能力”22受到一

定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立法會不被個別政黨所

掌控，降低政府來自立法會的壓力，適應了行政主導

制的運作，有利於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香港的政黨演進與政治發

展研究》(代碼：08BZZ01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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